
关于开展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总结近年来我校教育教学建设和改革取得的经验，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学校决定开展 2021 年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2021 年教学成果奖涵盖全校本科教育。

二、奖项设置

2021 年教学成果奖拟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3 个等级。获

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三、评审原则

1．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着重考察成果的适用

性、创新性、导向性和示范性。

2．分类指导、统筹协调的原则。兼顾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

同领域的成果。

3．优先考虑培养国家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符合陕

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需求高素质人才的教学成果。

四、评审组织

成立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学校教

学成果奖评审办法》进行评审，提出获奖名单与奖励等级建议，报学

校审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评审结果公示期内

以书面形式实名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由评审委员会裁定。

五、工作要求

1. 扶持优秀团队。项目主持人应具备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和丰富

的教育教学经验，避免“小马拉大车”现象，避免将没有从事实际教

学研究实践工作的管理者作为主持人。团队成员须为实际从事教学研

究与实践且有具体贡献的老师。团队内部分工明确、研究方向稳定，

符合每个人的专业特点和研究专长，避免“搭顺车”现象。

2. 科学凝练成果。教学成果凝练应注意以下方面：挖掘内涵，准

确掌握教学成果定义，提炼解决教学问题的理念、方法、举措和应用

中的亮点，锤炼语言表达出新意，形成可借鉴的新模式；拓展外延，

注重校内外推广应用，组织承办与本成果有关的研讨会，在核心期刊

上发表本研究的成果等；查漏补缺，补全成果应具备的各个部分，丰

富细节；强化应用性，与人才培养质量密切关联，避免“空对空”。

所有选题，都要抓好校内实践试点，并提供可信、有说服力的事实佐

证教学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已取得满意成果。

六、申报材料

1.《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及教学成果报告

（不超过 5000 字）。申请书填报参考“《陕西省本科（研究生）教育

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填报说明”

2. 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一式 1 份）。

3. 请各教学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22 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申



请书一式三份、教学成果报告一份、证明材料一份）和电子版交教务

处，教学成果如为教材，还须提交样书（一式 1 本或 1 套）。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7 月 5 日


